
西安工程大学公务车辆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条例的通知》（中发〔2013〕13号）文件精神，按

照《陕西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务车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陕车

改发〔2018〕3号）和《陕西省省属教育事业单位公务车辆制度

改革实施办法》（陕教〔2018〕211 号）工作要求，为进一步规

范我校公务车辆使用，提供安全、快捷、高效、优质的公务用

车服务，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公务车辆是指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学

校保留的校际班车、机要通讯、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老

干服务、医疗救护、安全保卫、应急保障、党政主要负责人用

车以及按照规定配备的其它车辆。 

第三条 学校公务车辆配备遵循经济适用、节能环保、保障

公务、节约使用、统一管理的原则。 

第二章  车辆管理 

第四条 公务车辆实行统一管理制度。党政办公室负责我校

公务车辆的集中管理、信息化管理、统一调度，切实做好车辆

日常维护，加强驾驶员管理，适时更新老旧车辆，确保公务用

车运行安全。 

第五条 公务车辆实行驾驶员负责制。公务车辆驾驶员负责

车辆相关业务事项处理，包括维修保养、运行维护、车辆审验、

车险购置、违章处理、执行限行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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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公务车辆日常管理实行台账制度。党政办公室要建

立公务车辆管理台账，对执行公务、维修保养、行驶里程等情

况做详细记录。 

第七条 学校公务车辆实行定期公示制度。党政办公室按季

度定期对公务车辆信息进行公示，自觉接受广大师生监督。公

示内容包括驾驶员、当期行驶公里数、维修保养情况、平均油

耗等基本信息。 

第八条 公务车辆实行指定地点停放制度。学校所有公务车

辆节假日期间一律在校园指定地点封存停驶。寒暑假期间，如

因工作需要需执行公务的，需经党政办公室批准。 

第三章  车辆派遣 

第九条 公务车辆使用实行统一派遣制度。党政办公室负责

公务车辆的统一调度和派遣，优先保证稳定安全、机要通讯、

医疗救护等公务用车。 

第十条 公务车辆遵循本地使用原则。公务车辆原则上不得

驶离西安市辖区，确因工作需要驶离本市执行公务的，需经党

政办公室批准。 

第四章 保养与维修 

第十一条 公务车辆维修保养应遵循车辆运行安全和厉行

节约原则，实行品牌对应专业 4S店维修制度。公务车辆驾驶员

应加强车辆运行监测，避免维修保养滞后及过度维修保养。 

第十二条 公务车辆维修保养实行申请审批制度。公务车辆

驾驶员根据车辆运行情况提出申请，经党政办公室批准后，凭

《车辆维修审批单》到指定专业 4S 店维修保养车辆。 

第五章  公务车辆费用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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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公务车辆费用报销实行限时办结制。党政办公室

须在每月中旬前完成上一月相关费用报销手续。公务车辆驾驶

员负责相关运行费用票据的整理，党政办公室负责审核后按照

学校财务制度予以报销。 

第十四条 公务车辆维持费遵循专款专用原则。公务车辆维

持费仅用于公务车辆运行过程中必要的实际开支，严禁任何人

通过虚开、多开票据的方式套取公务车辆维持费，严禁用加油

卡购买物品或给私家车加油，否则一经查实学校将对有关责任

人给予严肃处理。 

第六章  事故处理 

第十五条 公务车辆事故处理严格按照国家公安部《道路交

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 146 号）相关条款执行。 

第十六条 公务车辆发生事故后，车辆驾驶员除第一时间报

警和通知保险公司外，还应向党政办公室报告。视事故严重程

度学校可成立事故处理小组，配合公安部门处理相关事宜。 

第十七条 公务车辆驾驶员如因违章或交通肇事发生事故

的，根据交警部门责任认定，自行承担相应责任，需要学校协

助处理的，学校将积极予以帮助。 

第七章  驾驶员管理 

第十八条 公务车辆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等相关法律及有关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和地方限行措施,严禁

酒后驾车，严禁违章行驶、停放车辆，要做好日常车辆维修和

保养,确保安全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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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公务车辆驾驶员按照学校相关人事管理制度管

理，无任务时上下班须打卡，按时到岗，不得无故迟到早退。

执行公务时须提前向党政办公室报备，因病、因事未请假者以

旷工处理。基于工作特殊性，公务车辆驾驶员必须保持 24小时

手机联系畅通，自觉服从党政办公室的统一安排和调度。 

第二十条 为加强公务车辆驾驶员的管理，党政办公室按照

“多劳多得、奖优罚劣”的原则，根据年度工作考核结果对公

务车辆驾驶员进行绩效分配。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试行。 

第二十二条 党政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负责本办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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